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克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

訴字第10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75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克林部分撤銷。

陳克林共同犯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後段之妨害秩序罪，累

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陳克林於民國109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臺灣苗栗地

方法院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

確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

改，於111年9月26日22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搭載劉建廷、林建助，行經臺中市○○區○○街

000號時，適王志宏徒步行經該處，因劉建廷懷疑王志宏竊

取劉建廷住處財物，劉建廷見狀，遂與陳克林、林建助陸續

下車與王志宏理論，詎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見王志宏欲

逃離現場，竟共同基於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

強暴及強制之犯意聯絡，在上開地點，由林建助自地上撿拾

磚塊砸向王志宏頭部，劉建廷、陳克林則徒手毆打並拉扯王

志宏，致王志宏受有頭部流血之傷害，並以此強暴方式，妨

害王志宏自由離去之權利。嗣王志宏掙脫後，往臺中市大甲

區○○街000巷內逃跑，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仍不罷休

依序追入巷內欲繼續施暴，但因未能尋獲王志宏，始陸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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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王志宏待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離開後，始離開現

場。嗣經民眾報警，警方到場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與

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又未據被告或檢察官爭執其證據

能力，復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

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

65條踐行調查程序，均堪認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依據：上訴人即被告陳克林經合法傳喚未到庭，

其上訴狀並未否認犯行，僅稱本案情節輕微，應有刑法第59

條適用餘地及稱本案不應依累犯加重云云，經查被告犯行業

據被害人王志宏於警詢、偵訊指述綦詳，核與本案共犯劉建

廷、林建助於警詢及偵訊證述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現

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Google地圖列印

資料在卷足稽，而被告陳克林與本案共犯劉建廷、林建助除

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前對被害人施暴外，於被害人

掙脫並躲入大甲區永順街120巷內時，被告又與劉建廷、林

建助依序追入巷內，欲繼續施暴，顯然被告等憑藉多人形成

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

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

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

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險，此

由本案警員職務報告明載本案係民眾報案即可知悉，從而本

案除侵害被害人個人法益外，並侵害公共法益無訛。本案事

證明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

三、論罪及罪數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公訴意旨以同案共犯有自地上撿拾磚塊對被害

人施暴，是認被告所為係共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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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惟所謂「兇器」，乃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以

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之「器

械」而言，而「器械」一語，參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

1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及最

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 5253號判決「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

生命、身體之『器械』」用語等意旨，磚塊應僅屬建築材

料，尚難謂為通常之「器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

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尚有未合，

應予說明。被告與劉建廷、林建助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是為共同正犯。又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該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所稱之「強暴」、「脅迫」之行為態樣

固與刑法第304條所稱之強暴、脅迫相同。然刑法第150條第

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屬抽象危險犯，且著重在

社會法益之保護，因此下手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不以發生實

害結果為必要，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

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

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參考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意旨）。被告以一行為觸犯意

圖供行使之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強

制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刑法

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苗栗地

方法院以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

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已據公訴意旨主張

綦詳，復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佐，其於受

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符合累犯規定，且觀之本案犯罪情節，並無司法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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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量處最低法定刑仍有過重之

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又本院依被告犯罪

情狀、所致損害等情，認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並無依刑

法第59條酌減之必要。 

五、本院之判斷：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論科刑，

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罪及強制罪，應屬一行為觸犯二罪名之想像競合關

係，應分別論罪後再從一重處斷（理由詳前)，原審認二者

屬一部與部分關係之一罪尚有未合，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審

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解決紛爭，僅因前揭緣由即與共犯共

同以前開方式下手實施強暴，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

勢外，對於社會治安亦有相當危害，參以被告除構成累犯

外，尚有相類妨害自由等案件紀錄，足徵被告法治觀念薄

弱，應予非難，惟念被告已與被害人王志宏達成調解，及參

酌其於原審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訴字卷第216、345頁），量處如主文

第二項之刑示懲。

六、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

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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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溫尹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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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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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克林部分撤銷。
陳克林共同犯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後段之妨害秩序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陳克林於民國109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於111年9月26日22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劉建廷、林建助，行經臺中市○○區○○街000號時，適王志宏徒步行經該處，因劉建廷懷疑王志宏竊取劉建廷住處財物，劉建廷見狀，遂與陳克林、林建助陸續下車與王志宏理論，詎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見王志宏欲逃離現場，竟共同基於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強制之犯意聯絡，在上開地點，由林建助自地上撿拾磚塊砸向王志宏頭部，劉建廷、陳克林則徒手毆打並拉扯王志宏，致王志宏受有頭部流血之傷害，並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王志宏自由離去之權利。嗣王志宏掙脫後，往臺中市大甲區○○街000巷內逃跑，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仍不罷休依序追入巷內欲繼續施暴，但因未能尋獲王志宏，始陸續離去，王志宏待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離開後，始離開現場。嗣經民眾報警，警方到場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又未據被告或檢察官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調查程序，均堪認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依據：上訴人即被告陳克林經合法傳喚未到庭，其上訴狀並未否認犯行，僅稱本案情節輕微，應有刑法第59條適用餘地及稱本案不應依累犯加重云云，經查被告犯行業據被害人王志宏於警詢、偵訊指述綦詳，核與本案共犯劉建廷、林建助於警詢及偵訊證述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Google地圖列印資料在卷足稽，而被告陳克林與本案共犯劉建廷、林建助除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前對被害人施暴外，於被害人掙脫並躲入大甲區永順街120巷內時，被告又與劉建廷、林建助依序追入巷內，欲繼續施暴，顯然被告等憑藉多人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險，此由本案警員職務報告明載本案係民眾報案即可知悉，從而本案除侵害被害人個人法益外，並侵害公共法益無訛。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
三、論罪及罪數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公訴意旨以同案共犯有自地上撿拾磚塊對被害人施暴，是認被告所為係共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惟所謂「兇器」，乃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之「器械」而言，而「器械」一語，參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及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 5253號判決「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生命、身體之『器械』」用語等意旨，磚塊應僅屬建築材料，尚難謂為通常之「器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尚有未合，應予說明。被告與劉建廷、林建助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為共同正犯。又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該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所稱之「強暴」、「脅迫」之行為態樣固與刑法第304條所稱之強暴、脅迫相同。然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屬抽象危險犯，且著重在社會法益之保護，因此下手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不以發生實害結果為必要，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參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意旨）。被告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強制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已據公訴意旨主張綦詳，復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佐，其於受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累犯規定，且觀之本案犯罪情節，並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量處最低法定刑仍有過重之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又本院依被告犯罪情狀、所致損害等情，認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並無依刑法第59條酌減之必要。 
五、本院之判斷：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論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強制罪，應屬一行為觸犯二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應分別論罪後再從一重處斷（理由詳前)，原審認二者屬一部與部分關係之一罪尚有未合，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解決紛爭，僅因前揭緣由即與共犯共同以前開方式下手實施強暴，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外，對於社會治安亦有相當危害，參以被告除構成累犯外，尚有相類妨害自由等案件紀錄，足徵被告法治觀念薄弱，應予非難，惟念被告已與被害人王志宏達成調解，及參酌其於原審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訴字卷第216、345頁），量處如主文第二項之刑示懲。
六、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溫尹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克林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
訴字第10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75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克林部分撤銷。
陳克林共同犯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後段之妨害秩序罪，累犯
，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陳克林於民國109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臺灣苗栗地
    方法院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
    確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
    ，於111年9月26日22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搭載劉建廷、林建助，行經臺中市○○區○○街000號
    時，適王志宏徒步行經該處，因劉建廷懷疑王志宏竊取劉建
    廷住處財物，劉建廷見狀，遂與陳克林、林建助陸續下車與
    王志宏理論，詎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見王志宏欲逃離現
    場，竟共同基於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
    強制之犯意聯絡，在上開地點，由林建助自地上撿拾磚塊砸
    向王志宏頭部，劉建廷、陳克林則徒手毆打並拉扯王志宏，
    致王志宏受有頭部流血之傷害，並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王志
    宏自由離去之權利。嗣王志宏掙脫後，往臺中市大甲區○○街
    000巷內逃跑，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仍不罷休依序追入
    巷內欲繼續施暴，但因未能尋獲王志宏，始陸續離去，王志
    宏待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離開後，始離開現場。嗣經民
    眾報警，警方到場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與
    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又未據被告或檢察官爭執其證據
    能力，復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
    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
    65條踐行調查程序，均堪認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依據：上訴人即被告陳克林經合法傳喚未到庭，
    其上訴狀並未否認犯行，僅稱本案情節輕微，應有刑法第59
    條適用餘地及稱本案不應依累犯加重云云，經查被告犯行業
    據被害人王志宏於警詢、偵訊指述綦詳，核與本案共犯劉建
    廷、林建助於警詢及偵訊證述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現
    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Google地圖列印
    資料在卷足稽，而被告陳克林與本案共犯劉建廷、林建助除
    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前對被害人施暴外，於被害人掙脫
    並躲入大甲區永順街120巷內時，被告又與劉建廷、林建助
    依序追入巷內，欲繼續施暴，顯然被告等憑藉多人形成之暴
    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
    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
    、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
    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險，此由本
    案警員職務報告明載本案係民眾報案即可知悉，從而本案除
    侵害被害人個人法益外，並侵害公共法益無訛。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
三、論罪及罪數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公訴意旨以同案共犯有自地上撿拾磚塊對被害
    人施暴，是認被告所為係共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
    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惟所謂「兇器」，乃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以
    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之「器械
    」而言，而「器械」一語，參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
    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及最高
    法院79年台上字第 5253號判決「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生
    命、身體之『器械』」用語等意旨，磚塊應僅屬建築材料，尚
    難謂為通常之「器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
    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尚有未合，應予說
    明。被告與劉建廷、林建助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為
    共同正犯。又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該聚眾施
    強暴脅迫罪所稱之「強暴」、「脅迫」之行為態樣固與刑法
    第304條所稱之強暴、脅迫相同。然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
    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屬抽象危險犯，且著重在社會法益
    之保護，因此下手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不以發生實害結果為
    必要，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
    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
    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參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上字第1727號判決意旨）。被告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
    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強制罪，為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150條第1
    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苗栗地
    方法院以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
    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已據公訴意旨主張
    綦詳，復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佐，其於受
    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符合累犯規定，且觀之本案犯罪情節，並無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量處最低法定刑仍有過重之
    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又本院依被告犯罪
    情狀、所致損害等情，認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並無依刑
    法第59條酌減之必要。 
五、本院之判斷：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論科刑，
    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罪及強制罪，應屬一行為觸犯二罪名之想像競合關
    係，應分別論罪後再從一重處斷（理由詳前)，原審認二者
    屬一部與部分關係之一罪尚有未合，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審
    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解決紛爭，僅因前揭緣由即與共犯共
    同以前開方式下手實施強暴，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
    勢外，對於社會治安亦有相當危害，參以被告除構成累犯外
    ，尚有相類妨害自由等案件紀錄，足徵被告法治觀念薄弱，
    應予非難，惟念被告已與被害人王志宏達成調解，及參酌其
    於原審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
    一切情狀（見原審訴字卷第216、345頁），量處如主文第二
    項之刑示懲。
六、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
    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溫尹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克林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3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陳克林部分撤銷。
陳克林共同犯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後段之妨害秩序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
一、陳克林於民國109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於111年9月26日22時3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劉建廷、林建助，行經臺中市○○區○○街000號時，適王志宏徒步行經該處，因劉建廷懷疑王志宏竊取劉建廷住處財物，劉建廷見狀，遂與陳克林、林建助陸續下車與王志宏理論，詎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見王志宏欲逃離現場，竟共同基於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強制之犯意聯絡，在上開地點，由林建助自地上撿拾磚塊砸向王志宏頭部，劉建廷、陳克林則徒手毆打並拉扯王志宏，致王志宏受有頭部流血之傷害，並以此強暴方式，妨害王志宏自由離去之權利。嗣王志宏掙脫後，往臺中市大甲區○○街000巷內逃跑，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仍不罷休依序追入巷內欲繼續施暴，但因未能尋獲王志宏，始陸續離去，王志宏待劉建廷、陳克林、林建助離開後，始離開現場。嗣經民眾報警，警方到場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本院以下所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又未據被告或檢察官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調查程序，均堪認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之依據：上訴人即被告陳克林經合法傳喚未到庭，其上訴狀並未否認犯行，僅稱本案情節輕微，應有刑法第59條適用餘地及稱本案不應依累犯加重云云，經查被告犯行業據被害人王志宏於警詢、偵訊指述綦詳，核與本案共犯劉建廷、林建助於警詢及偵訊證述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現場監視器影像擷圖、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Google地圖列印資料在卷足稽，而被告陳克林與本案共犯劉建廷、林建助除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前對被害人施暴外，於被害人掙脫並躲入大甲區永順街120巷內時，被告又與劉建廷、林建助依序追入巷內，欲繼續施暴，顯然被告等憑藉多人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險，此由本案警員職務報告明載本案係民眾報案即可知悉，從而本案除侵害被害人個人法益外，並侵害公共法益無訛。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
三、論罪及罪數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公訴意旨以同案共犯有自地上撿拾磚塊對被害人施暴，是認被告所為係共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惟所謂「兇器」，乃依一般社會觀念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之「器械」而言，而「器械」一語，參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及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 5253號判決「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生命、身體之『器械』」用語等意旨，磚塊應僅屬建築材料，尚難謂為通常之「器械」，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尚有未合，應予說明。被告與劉建廷、林建助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為共同正犯。又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該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所稱之「強暴」、「脅迫」之行為態樣固與刑法第304條所稱之強暴、脅迫相同。然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屬抽象危險犯，且著重在社會法益之保護，因此下手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不以發生實害結果為必要，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參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意旨）。被告以一行為觸犯意圖供行使之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強制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苗交簡字第72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1年2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已據公訴意旨主張綦詳，復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佐，其於受上開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累犯規定，且觀之本案犯罪情節，並無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量處最低法定刑仍有過重之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又本院依被告犯罪情狀、所致損害等情，認本案並無情輕法重之情，並無依刑法第59條酌減之必要。 
五、本院之判斷：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論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強制罪，應屬一行為觸犯二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應分別論罪後再從一重處斷（理由詳前)，原審認二者屬一部與部分關係之一罪尚有未合，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手段解決紛爭，僅因前揭緣由即與共犯共同以前開方式下手實施強暴，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外，對於社會治安亦有相當危害，參以被告除構成累犯外，尚有相類妨害自由等案件紀錄，足徵被告法治觀念薄弱，應予非難，惟念被告已與被害人王志宏達成調解，及參酌其於原審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訴字卷第216、345頁），量處如主文第二項之刑示懲。
六、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戴旻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溫尹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